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2015 届毕业研究生离校手续办理说明 

 

一、离校手续办理说明 

毕业生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毕业研究生离校手续清单》（以下

简称离校手续清单），办理各项离校手续（财务办公室、后勤办公室、

图书馆、第一餐厅离校手续由学工办统一办理），离校手续清单需经

办人签字、加盖有关单位的印章，否则无效。 

1、财务办公室：学费缴清确认。 

2、后勤办公室：清点验收宿舍内家具及设备。 

3、图书馆：还清图书并停止借阅功能的设置，如果有图书遗失和

借书超期，应先办理赔偿手续和缴纳超期服务费。  

4、第一餐厅：餐费欠费清账。 

5、学科学位办公室：收回毕业生与导师签字的学位论文（2本）。 

6、培养办公室：注销学生证。 

毕业生办理以上离校手续后，须将完整的离校手续清单交学生工

作办公室审核，审核通过后，由学生工作办公室加盖公章确认。 

二、离校手续办理之后应取得的材料 

1、学位、学历证书 

毕业生将审核通过的离校手续清单交至学院学科学位办公室，领

取学位、学历证书。 

2、报到证 

6月 20日前签订三方协议的毕业生,由学院就业指导中心至上海



市学生事务中心统一打印报到证，报到证分为两联，第一联是毕业生

到单位报到、户口迁移与落户的凭证。第二联为报到证的副联（白联）

用于档案转递，并存放在档案里。 

6月 20日之后至毕业后两年内签订就业协议的毕业生,由毕业生

本人携带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三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就业协议书

（需研究生就业办公室盖章登记），《上海高校毕业生打印就业报到

证申请表》（学院就业指导中心领取并盖章），至上海市学生事务中

心申领。 

3、进沪就业通知单 

将在上海就业但未申请上海户籍的非上海籍毕业生，在 6 月 20

日前将“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登记表”递交到学

院就业指导中心，由就业指导中心统一打印进沪就业通知单，进沪就

业通知单分为两联，第一联用于到用人单位报到，第二联用于申领上

海市居住证。 

6 月 20 日后签订就业意向或申请上海户籍审批未通过的同学凭

“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登记表”至学院就业指导

中心打印进沪就业通知单，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 30 日。 

4、户口迁移证 

毕业生持报到证到学院就业指导中心（行政教研楼 212 室）领取

户口迁移证，毕业生须仔细核对户口迁移证上的各项信息。 

5、党组织关系办理 



党组织关系在入学时转入学院的毕业生请到学生工作办公室办理

组织关系转移证明。 

三、时间节点 

时间安排 事项 

6 月 16 日—19 日 后勤部统一验收家具、设备 

6 月 23 日前 
毕业生到图书馆办理还清图书并停止借阅功能 

毕业生至第一餐厅结清欠费 

6 月 24 日—25 日 学工办统一办理相关离校手续 

6 月 26 日 发放离校手续清单 

6 月 29 日 

毕业生到学科学位办公室上交学位论文 

（地点：行政教研楼 212 室） 

毕业生到培养办公室办理学生证注销手续 

（地点：行政教研楼 216 室） 

7 月 1 日 

9:00—12:00 

拍个人学位照 

(地点：第三教学楼会议室五) 

7 月 1 日 

13:00-16:30 

毕业生携带离校手续清单领取毕业证书、学位证

书、报到证、进沪就业通知单、户口迁移证、党

组织关系介绍信等材料 

（地点：行政教研楼二楼会议室） 

7 月 2 日 

9:00-12:00 

CFO 领导力研究中心论坛 

地点：国际会议中心 

7 月 2 日 

13:00-15:00 

毕业典礼 

地点：150 人报告厅 

(毕业典礼结束后至三教会议室一归还学位服) 



7 月 6 日 后勤部封闭研究生公寓楼 

7 月 7 日后 
就业指导中心办理投寄毕业生档案及户口迁出 

事项 

四、离校手续办理流程 

7月 1日当天下午，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时需携带离校手续清单。

具体流程如下： 

离校手续清单确认盖章领取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学工办)领

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学科学位办）领取报到证、进沪就业通知

单、户口迁移证（就业指导中心）。 

五、其他注意事项 

1、6月 23日前毕业生至图书馆还清图书并停止借阅功能的设置；

至一餐厅办理欠费结清手续。 

2、6 月 16 日至 19 日后勤部统一对宿舍内家具及设备设施进行

清点，离校当日，毕业生至宿管员处办理退宿手续，签字确认后方可

离校。 

3、毕业离校后校园卡功能将全部关闭，校园卡中的剩余餐费不

予退回，务必在离校前消费完毕。离校截止日期为 7 月 6 日。 

4、毕业生、学位证书等相关证件请务必妥善保管，一旦遗失，

不予补办。 

5、毕业生应提供正确户口迁移地址及党关系转出地址，并与研

究生部相关办公室签署户口及党组织关系转出确认函。 

6、毕业生离校后尽快前往就业或学习单位办理报到等相关手续。 


